
— １ —

舒水〔2021〕14 号

舒城县水利局关于拨付 2020 年度全县水利工

程维修养护项目补助经费(第二批）的通知

有关乡镇水利站，系统相关水管单位：

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，根据《舒城县年度水利工程维修养护

实施意见》的实施办法，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，由所在乡镇组织

自验，在乡镇自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平时检查掌握的情况，县级年度

给予综合考评，对全县18个乡镇考评良好的乡镇，在年初测算标

准基础上再奖励 10%，对基本合格的乡镇下降 5%。2020 年考评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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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乡镇分别是：万佛湖镇（奖励8000元）；舒茶镇（奖励5000

元）；南港镇（奖励13000 元）；张母桥镇（奖励3000 元），基

本合格乡镇分别是：庐镇乡（下降4500元）；山七镇（下降2000

元）。

现将 2020 年度全县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补助经费（第二

批）下达你们。请持财税票据，科目为“2020 年度水利工程维修

养护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”，到县水利局财务股办理拨款手续，以

便及时支付各中标养护公司或养护人年度维修养护费用。本次拨

付按工程完工验收后总维修养护补助下剩经费及奖惩经费等拨

款。确保全县小型水利工程安全运行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附件：

1、2020 年度系统管理单位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经费（第二批）

安排表。

2、2020 年度乡镇水利工程（小水库）维修养护项目补助经

费（第二批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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